
:::
  ⾸⾴   第31期

_
上⼀篇 回前⾴ 下⼀篇

第31期
我國現⾏公務⼈員
考績制度問題分析
洪佳瑞 銓敘部法規司科⻑

“ 現⾏公務⼈員考績制度施⾏多年，其本意係由機關覈實依公

務⼈員表現考評適當等次，並給予相對應之考績結果，以期獎

優汰劣，然實務上約75%公務⼈員均考列最佳等次，已難獎

優，25%次佳等次，汰劣功能弱化，加上⽋缺丙等輔導及⾯談

溝通機制，能否發揮激勵功能，值得深省。 ”

公務⼈員考績法（簡稱考績法）⾃76年1⽉16⽇施⾏以來，其第2條所

揭「公務⼈員之考績，應本綜覈名實、信賞必罰之旨，作準確客觀之考

核」宗旨，從未變更。然⽽，這麼多年來，公務⼈員考績是否真的實踐

「覈實考評」精神，並發揮獎優汰劣等正向功能？如果訪問公務⼈員，不

論機關⾸⻑、單位主管或基層⼈員，⼀提到考績，每個⼈可能都有分享不

完的故事與意⾒。

https://www-test.exam.gov.tw/NHRF/Default.aspx
https://www-test.exam.gov.tw/NHRF/default.aspx?type=E5AA72D4F35F91D0
https://www-test.exam.gov.tw/NHRF/News_EpaperContent.aspx?n=3739&s=44038&type=E5AA72D4F35F91D0
https://www-test.exam.gov.tw/NHRF/default.aspx?type=E5AA72D4F35F91D0
https://www-test.exam.gov.tw/NHRF/News_EpaperContent.aspx?n=3739&s=44040&type=E5AA72D4F35F91D0


如何建構更完善的公務⼈員考績制度？⼀直以來都是銓敘部努⼒鑽研的課

題，⽽要達成這個重要政策⽬標，勢必須先瞭解現⾏制度出現了什麼問

題。

現⾏公務⼈員考績制度設計理念與實務執⾏

現⾏考績等次分為甲、⼄、丙、丁4等次，對考列⼄等（表現良善）以上
⼈員予以不同程度之獎勵，考列丙等（不稱職）⼈員不予任何獎勵，考列

丁等（不適任）⼈員則予淘汰；考績法規並明定考列甲等及丁等條件，對

於中間的⼄等、丙等則未明定條件，亦無明文規範考績等次⼈數比率，僅

規定考績應以其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為依據，並以同官等為比較範圍。這

樣的制度設計，其本意應是由各機關覈實就同官等⼈員表現進⾏比較後，

評定部分受考⼈考列甲等（符合得考列甲等條件之受考⼈不必然皆考列甲

等），對於不予考列甲等且未符合考列丁等條件者，則由機關就其表現評

定予以考列⼄等或丙等。

然⽽，前述規範在實務執⾏上卻開始出現⼀個現象：各機關考績考列甲等

⼈數比率（簡稱甲等比率）逐年攀⾼。75年全國公務⼈員甲等比率平均
為51%，76年則為79%，其後逐年遞增，⾄89年時平均約87%，引致社
會批評，認與各界對公務⼈員服務績效之評價有所落差。為落實覈實考

評，並解決上述不合理現象，經總統府及五院秘書⻑90年9⽉6⽇第5次府
院會談後，銓敘部與原⾏政院⼈事⾏政局（現為⾏政院⼈事⾏政總處）共

同邀集中央暨地⽅各主管機關⼈事機構主管研商，並獲致甲等比率「以

50%為原則，最⾼不超過75%」之共識，此後，各主管機關均依該⾏政共
識辦理所屬公務⼈員考績。

甲等失去獎優激勵功能

現⾏考績實務執⾏上，約75%公務⼈員均考列最佳等次；但是，這75%的
公務⼈員表現都差不多嗎？答案恐非如此，其中還是有表現相對優異、表

現相對中庸的差異，然⽽，⽬前在考績上無法對這⼆者作出區隔，在陞遷

上也就無法透過考績優先拔擢表現優異⼈員。當⼤多數公務⼈員都考列甲



等，甲等實難發揮獎優、激勵的效果；對於表現優異的「前段班」⼈員⽽

⾔，辛苦忙碌⼀整年，最終不也只是跟其他表現普通⼀點的同仁⼀樣考列

甲等？在考績獎⾦及後續升職等、陞遷上，並無不同，如此導致甲等難以

激勵這些優秀⼈員的⼠氣，並⿎勵其繼續精進；對於表現中庸的「中段

班」⼈員⽽⾔，就算更加努⼒，還是考列甲等，考績獎⾦不會變多，未來

在升職等或陞遷上也不會更快，那⼜何必拼命追求好表現加入前段班呢？

⼄等被貼上「末段班」標籤

⼄等為現⾏考績制度中次佳的等次，⾃考績法第7條第1項及第11條第1項
規定意旨觀之，年終考績無論考列甲等或⼄等，均屬表現良善且得晉敘俸

級及⽤以晉升職等之等次，在考績獎⾦上，⼄等則較甲等少半個⽉之獎

⾦。因實務上約75%公務⼈員考績考列甲等，且機關鮮少考評所屬公務⼈
員丙等，考列丁等⼈員亦為極少數 ， 故約25%公務⼈員考績考列⼄

等。表現稱職之公務⼈員，多將考列⼄等解讀為機關認其表現較多數⼈為

差，屬最後25%「末段班」，⼄等也因此被視為較負⾯的評價。此外，現
⾏考績法施⾏細則第4條第1項所定得考列甲等條件，為符合全國各機關
辦理各類職務⼈員考績所需，其中許多條件採概括性規範，致受考⼈多認

為⾃⾝符合得考列甲等條件，再加上現⾏考績制度未導入⾯談機制，並無

明文要求主管⼈員須與受考⼈進⾏雙向溝通，受考⼈鮮有參與程序陳述意

⾒的機會，更遑論與主管就其表現及主管初步評價等交換意⾒，如果受考

⼈當年考績最終考列⼄等⽽非甲等，受考⼈更可能質疑機關辦考績「⿊箱

作業」⽽產⽣不平⼼理。

考績獎⾦難以產⽣激勵效果

考績獎⾦本質是為激勵公務⼈員表現績優，並非公務⼈員的固定待遇，也

因此在制度上對甲等及⼄等設計了不同的獎⾦額度，但當實務上僅少數

（約25%）公務⼈員領受第⼆級的⼄等獎⾦，⽽⼤多數（75%）公務⼈員
都可以領第⼀級的甲等獎⾦時，⼀來⼄等獎⾦似乎反⽽形同處罰；⼆則甲

等獎⾦也無從更加發揮激勵效果。此外，⽬前考績獎⾦分配⽅式亦非全無

問題，依現⾏規定，尚未敘年功俸最⾼俸級⼈員考列甲等時，晉敘俸級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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⽀領1個⽉俸給總額之考績獎⾦，已敘年功俸最⾼俸級⼈員考列⼄等時，
則⽀領1.5個⽉俸給總額之考績獎⾦；換⾔之，表現未達優秀程度的資深
⼈員所能領到的考績獎⾦，較表現優秀的資淺⼈員還要多0.5個⽉，這樣
的設計對於資淺⼈員⽽⾔並無激勵效果，更可能釋出「只要年資夠⻑，事

情不⽤做好都沒關係」的負⾯訊息。

打考績變成讓主管頭痛的苦差事

考績法第14條第1項所定考績程序的第⼀關，就是由主管⼈員進⾏評擬；
以單位主管評擬所屬公務⼈員考績為例，當主管認為同仁並無績效表現明

顯落後、考慮評擬丙等以下者時，須決定將哪些⼈評擬為甲等、哪些⼈評

擬為⼄等，⽽在⼄等被視為「末段班」標籤，以及多數主管在管理上較傾

向正⾯⿎勵⽽非負⾯處罰的⼼理作⽤下，如何作出讓同仁信服的決定，實

非易事，畢竟，相較於挑出當年單位內少數表現突出的受考⼈給予較佳評

價，使其獲得較優的考績結果，現⾏作法則是採負⾯提列⽅式，要主管在

⼤多數受考⼈績效表現皆符合⼀定⽔準下，僅挑出少數⼈評擬為⼄等，其

所獲考績獎⾦將較多數⼈為少。如有主管不願承擔上述壓⼒，改以創造內

部潛規則（例如：單位內受考⼈輪流考列⼄等、職務異動⼈員優先考列⼄

等等）的⽅式來處理，或單純以職責輕重來判斷哪些受考⼈優先考列⼄

等，將導致委任公務⼈員甲等比率較其他官等為低，基層受考⼈因此質疑

機關考績評比不公，「肥⾼官、瘦⼩吏」，甚或引致機關內⼯作風氣轉趨

消極，並影響受考⼈對整體考績制度運作的信賴。

丙等未連結輔導或退離機制

現⾏公務⼈員年終（另予）考績考列丙等的結果為留原俸級（不予獎

勵），也就是不會有晉敘俸級、考績獎⾦等獎勵，另外也無法作為升職等

年資，但除此之外呢？現⾏規定未再設計其他對應處理機制。其實，表現

不稱職⼈員理應是機關須特別觀察的對象，從正⾯思考，如果能對這些⼈

員施以適當的輔導，或許能協助其改善，進⽽提升整體⾏政效能；從反⾯

思考，如果有公務⼈員⻑期在⼯作表現及態度上都極為消極⾄不稱職之程

度，甚⾄經輔導後都未⾒改善，勢將影響機關業務推動及其他同仁⼯作⼠



氣，然⽽，這類⼈員只要未符現⾏考績考列丁等或⼀次記⼆⼤過專案考績

條件，縱其多年考列丙等，機關仍無法以考績法將之淘汰。綜⾔之，現⾏

考績法規對於考列丙等⼈員，尚缺乏更正向的輔導改善機制，亦未有退離

機制的設計，以致難以警惕公務⼈員改進，並造成考績「汰劣」功能弱

化，實甚為可惜。

結語

現⾏公務⼈員考績制度施⾏多年，其本意係由機關覈實依公務⼈員表現考

評適當等次，並給予相對應之考績結果，以期獎優汰劣，然⽽實務執⾏多

年，現⾏約75%公務⼈員均考列最佳等次（甲等），致甲等已難有獎優、
激勵功能，次佳等次（⼄等）反被視為較負⾯之評價，汰劣功能更已弱

化。論者有謂現⾏考績法制實無⼤問題，癥結在於實務執⾏，然⽽，從積

極⾓度⽽⾔，當我們發現制度在實務執⾏上出現問題，是否也可嘗試透過

法制的修正，型塑更合理、更完善的考績制度？有感於此，銓敘部經通盤

檢討現⾏考績制度所存問題後，已規劃作結構性改⾰，期許未來公務⼈員

考績擔任更正向積極的⾓⾊，對於機關⽽⾔，得作為輔助機關踐⾏現代⼈

⼒資源管理的實⽤⼯具，對於公務⼈員⽽⾔，也能作為激勵個⼈於職涯持

續精進、⾃我提升的重要推⼒。

 2021年全國公務⼈員受考⼈（不含法官、檢察官）計287,962⼈，其中
考列丙等⼈數為182⼈，考列丁等⼈數為1⼈，⼆者合計僅占全體

0.06%。參⾃銓敘部（ 2022）。 111年銓敘統計年報（表 61）。

https://reurl.cc/WR9DNk  

延伸閱讀

．從⾏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檢視我國績效體系的形成與發展   / 蘇偉
業、楊和縉 / 文官制度季刊第7卷第4期

．外部環境變遷下的公部⾨⼈才管理策略   / 陳志瑋 / 文官制度季刊第6
卷第2期

[1]

https://reurl.cc/WR9DNk
https://reurl.cc/WR9DNk
https://ws.exam.gov.tw/Download.ashx?u=LzAwMS9VcGxvYWQvMS9yZWxmaWxlLzkzMjMvMjIyNDkvYjE5NzMyNmQtMWM0Ny00OWU1LTgwYWEtMWJlYWFjZjNjZjc0LnBkZg%3D%3D&n=NTEyMTE0NDQyMjcxLnBkZg%3D%3D
https://ws.exam.gov.tw/Download.ashx?u=LzAwMS9VcGxvYWQvMS9yZWxmaWxlLzkzMjMvMjIyNDkvYjE5NzMyNmQtMWM0Ny00OWU1LTgwYWEtMWJlYWFjZjNjZjc0LnBkZg%3D%3D&n=NTEyMTE0NDQyMjcxLnBkZg%3D%3D
https://ws.exam.gov.tw/Download.ashx?u=LzAwMS9VcGxvYWQvMS9yZWxmaWxlLzkzMjMvMjIxNzQvNzk2NzQ4MDUtNDQ1ZC00MWRlLWI1NjgtYTdlYzVjN2M2ZGE2LnBkZg%3d%3d&n=NDYyNjEwMTI2NzEucGRm
https://ws.exam.gov.tw/Download.ashx?u=LzAwMS9VcGxvYWQvMS9yZWxmaWxlLzkzMjMvMjIxNzQvNzk2NzQ4MDUtNDQ1ZC00MWRlLWI1NjgtYTdlYzVjN2M2ZGE2LnBkZg%3d%3d&n=NDYyNjEwMTI2NzEucGRm


．考績丙等制度設計評估：以適法性與妥適性為分析焦點   / 黃榮護、林
建宏 / 文官制度季刊第1卷第2期

上⼀篇 回前⾴ 下⼀篇

https://ws.exam.gov.tw/Download.ashx?u=LzAwMS9VcGxvYWQvMS9yZWxmaWxlLzkzMjMvMjE4NzEvOTljOGFkOWUtNzBjOS00MGM5LWI5NTEtNDk3YzUxYjlhY2EyLnBkZg%3d%3d&n=MS0yLTZf6ICD57i%2b5LiZ562J5Yi25bqm6Kit6KiI6KmV5Lyw77ya5Lul6YGp5rOV5oCn6IiH5aal6YGp5oCn54K65YiG5p6Q54Sm6bueLnBkZg%3d%3d
https://ws.exam.gov.tw/Download.ashx?u=LzAwMS9VcGxvYWQvMS9yZWxmaWxlLzkzMjMvMjE4NzEvOTljOGFkOWUtNzBjOS00MGM5LWI5NTEtNDk3YzUxYjlhY2EyLnBkZg%3d%3d&n=MS0yLTZf6ICD57i%2b5LiZ562J5Yi25bqm6Kit6KiI6KmV5Lyw77ya5Lul6YGp5rOV5oCn6IiH5aal6YGp5oCn54K65YiG5p6Q54Sm6bueLnBkZg%3d%3d
https://www-test.exam.gov.tw/NHRF/News_EpaperContent.aspx?n=3739&s=44038&type=E5AA72D4F35F91D0
https://www-test.exam.gov.tw/NHRF/default.aspx?type=E5AA72D4F35F91D0
https://www-test.exam.gov.tw/NHRF/News_EpaperContent.aspx?n=3739&s=44040&type=E5AA72D4F35F91D0

